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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〔C类〕

〔公开〕

昆人社函〔2021〕39号

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关于昆明市第十四届人大六次会议

第 146246 号建议答复的函

李春光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治理外卖骑手所致交通安全隐患的建议》收

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我市外卖骑手的用工形式

从用工形式看，目前我市外卖骑手既有传统的劳动合同、劳

务派遣，也有劳务外包、经济合作、人力资源共享、民事代理等

模式，劳动关系、劳务关系、代理关系、合作关系、加盟关系等

多种关系并存。

二、外卖骑手权益维护

近年来，灵活用工发展较快，目前尚未形成规范化机制。《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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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的意见》中指出要“维护劳

动保障权益：研究制定平台就业劳动保障政策，明确互联网平台

企业在劳动者权益保护方面的责任”。据此，市场监管总局、国

家网信办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公安部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商

务部、中华全国总工会将于近期联合印发《关于落实网络餐饮平

台责任切实维护外卖送餐员权益的指导意见》，意见将从科学设

置报酬规则，保障合理劳动收入；完善绩效考核制度，发挥正向

激励作用；优化平台派单机制，切实保障劳动安全；加强外卖服

务规范，严守食品安全底线；综合运用保险工具，着力强化保障

力度；优化从业环境，改善工作生活条件；加强组织建设，完善

支持保障体系；给予更多关心关爱，增强职业社会认同；强化风

险防控措施，有效化解处置矛盾；适应灵活就业发展趋势，不断

提升权益保障水平等十个方面提出维护外卖骑手的具体指导意

见，明确网络餐饮平台的相关义务。

三、下步工作措施

由于外卖骑手的法律关系界定尚不清晰，目前，针对外卖骑

手的权益维护，如采用劳动合同、劳务派遣形式用工的，与用人

单位存在劳动关系，受《劳动法》、《劳动合同法》等法律法规的

调整。其他形式的用工，属于民事法律法规的调整范畴。下一步

我局将按照自身职能职责，加强对劳动法律法规的宣传解释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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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，引导新业态企业担负起社会责任，依法与其从业人员签订书

面劳动合同，并履行相关义务。

感谢您对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黎骏 0871-63364086）

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1 年 8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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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办公室（市政府办公室）、市人大常委会人事委。

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1年 8月 20日印发


